
元江县卫生健康局（部门）2025年预算

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一、项目名称

爱国卫生运动项目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《云南省推进健康县城建设三年行动方案（2022—2024年）》（云办发〔2022〕42号）、《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玉溪市持续推进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玉办发〔2022〕5号）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元江县卫生健康局，全县10个乡镇（街道办事处）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按照健康中国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，将爱国卫生运动工作作为我县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，持续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新时代爱国卫生工作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，成立工作专班，细分三级网格，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，动员全县干部群众严格按照“灭死角、标准化、建机制、智慧化”标准，高位推动，深入持久推进爱国卫生各项工作，不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。我县通过美丽县城、健康县城以及卫生乡镇建设，城区及乡镇面貌均有了很大的改变，但要实现爱国卫生运动暨定各项目标，还需要持续投入资金来巩固和推动爱国卫生各项工作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病媒生物防治、病媒孳生地调查、抗药性检测、社会面各类宣传、健康县城、国家卫生乡镇创建等工作，持续推进爱国卫生各项工作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计划安排资金50万元，其中：病媒生物防治、病媒孳生地调查、抗药性检测经费20万元；社会面各类宣传经费15万元；专项办工作经费15万元。受财政预算指标制约，年中及年末根据实际需求申请追加50—100万元预算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1.2025年4月，组织开展第36个爱国卫生月活动。

2.2025年5月，组织开展第37个世界无烟日系列活动

3.2025年1-12月，稳步推进健康县城建设，并通过各级评审。

4.2025年1-12月，持续推进爱国卫生各项工作并取得实效；经常性开展社会面各类宣传；持续深化县城三级网格管理等工作；洼垤乡成功创建国家卫生乡镇，持续推动其他国家卫生乡镇创建工作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深入推进和巩固国家卫生县城和健康县城各项工作，确保国家卫生县和洼垤乡国家卫生乡镇命名，力争健康县城达标。拓展国家卫生乡镇创建成果，洼垤乡外的其他乡镇按国家卫生乡镇标准开展创建工作。


